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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培训俱乐部转让后

法官给合伙人算了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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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 雷书彦

债务人在与债权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期

间， 将自己 30 万元股权以 0.01 万元转让给

好友， 债权人知道后诉至法院， 要求撤销

《股权转让协议》， 恢复原状。 近日， 重庆市

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债权人撤销权纠

纷案并作出终审判决， 维持了重庆市秀山县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撤销 《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人杨某乙将受让的 30%股权返还给杨某

甲。

2021 年 11 月 29 日， 秀山法院判令杨

某甲支付任某某借款本金 9.4 万元及利息。

杨某甲不服， 上诉至重庆四中院。 重庆四中

院于 2022年 3月 23 日作出判决， 维持了一

审判决。 后因杨某甲未履行生效判决， 任某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共执行到 5.6 万余

元。 在查明杨某甲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后， 法院于 2022年 5 月 25 日裁定终结执行

程序。 之后， 任某某发现， 2019 年 7 月 26

日， 重庆某公司成立时， 法定代表人为杨某

乙， 股东为杨某甲、 杨某乙、 陈某某， 认缴

出资额分别为 30 万元、 30 万元、 40 万元，

出资比例分别为 30%、 30%、 40%。 2022 年

3 月 2 日， 杨某甲与杨某乙签订 《股权转让

协议》， 杨某甲将其持有的该公司“30 万元

的股权” 以 0.01 万元转让给杨某乙。 同日，

修改了公司章程， 变更了股东， 并在行政管

理部门备了案。

2022 年 7 月初， 任某某向法院申请诉

前财产保全， 并提起了债权人撤销权之诉。

秀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杨某甲将其持有

的重庆某公司 30%的股权以 0.01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杨某乙， 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转让财产， 不正当使自己的财产减少的情形。

登记的权利人为杨某甲的车辆暂无法处置， 房

屋已在另案中处置并分配， 现无剩余款项。 杨

某甲亦未举证其有充足的财产可以保证任某某

债权能够完全实现。 综上， 法院判决撤销杨某

甲与杨某乙于 2022 年 3 月 2 日签订的 《股权

转让协议》； 杨某乙将受让的重庆某公司 30%

股权返还给杨某甲。

一审判决后， 杨某甲不服， 上诉至重庆四

中院。 重庆四中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 法官提醒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

债务人有使自己的财产不当减少的行为； 二是

债务人的相关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也即债

务人使自己财产不当减少后就缺乏足够的资产

清偿债权人的债权； 三是债权人要在规定的时

间内行使。 条款中“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一般

是指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

市场交易价的 70%的价格。

虽然股东有自由处分和定价其股权的权

利， 但若股东在其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

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 仍将其持有的公司

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 损害了债权人

的合法利益， 债权人有权撤销出让人为逃避债

务而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协议。

本案中， 债务人在无其他财产可以保障债

务履行的情况下， 将自己 30 万元的股权以

0.01万元的价格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合意并履行

了转让行为， 明显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该

行为被债权人撤销后，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来源： 人民法院报）

欠钱不还却把30万元股权以0.01万元转让
法院：低价转让无效，撤销《股权转让协议》

合伙经营篮球培训俱乐部

外籍篮球教练 Andrew 于 2018 年来到

上海， 与李先生一起合伙经营篮球培训俱乐

部。 双方口头约定了合伙期间的经营收益分

配比例。 在双方合伙期间， 李先生代 An－

drew 垫付了出行、 用餐、 房租等日常生活

开销。 在此期间， 李先生也曾向 Andrew 支

付部分合伙收益。

2020 年 1 月， 双方对李先生垫付的费

用进行了对账结算， Andrew 写下了欠条，

内容为“我将在 2020 年 9 月 1 日把人民币

11 万元还给李先生”。 双方均在该欠条上签

字确认， 且双方熟悉的第三人也作为见证人

在欠条上签字。

2020 年 8 月， 篮球培训俱乐部转让给

了案外人。 期间， 虽然 Andrew 曾要求查阅

财务账目， 但双方仍未曾结算合伙收益。

2022 年 2 月， 因 Andrew 未能按照约定

的时间付款，李先生诉至法院，要求 Andrew

偿还欠条上所载明的欠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

息。 Andrew却认为，李先生应先将合伙期间

的收益进行结算， 因为合伙收益远大于李先

生垫付的生活费用，现因李先生未公开账目，

未结算分红，其不应返还垫付费用。

单一结算还是合并结算？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Andrew 所写的

字据应视为双方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

议， 李先生要求 Andrew 归还欠款并无不

当， 遂对李先生的诉请予以支持。

Andrew不服， 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上诉理由与他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提出的抗辩

理由相同。

李先生辩称， 因受各种因素影响， 双方

合伙经营的篮球培训俱乐部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 也正是因为亏损才将俱乐部转让， 双方

在结算垫付生活费时对此均知晓。 如果

Andrew 要求结算合伙收益， 可另行提起诉

讼。

法官三方面调解化纷争

仅就李先生的诉请而言， 事实相对简

单、 清晰， Andrew 亲笔写下了欠条， 其表

意并无不自由之处， 且李先生还提供了为

Andrew 垫付费用的所有凭证， 例如支付宝

支付记录、 打车记录、 银行转账交易记录

等， 可以证明存在垫付生活开销的基础事

实。 Andrew 所主张的合伙收益的结算， 与

李先生垫付行为并非同一法律关系， 从有效

的法律救济路径而言应另行主张， 如其诉请

可以得到支持， 则届时可行使抵销权。 但这

样一来， 双方势必还会投入时间精力应对另

一起诉讼。 而如果能穿透本案诉请， 在双方

都自愿的基础上将借款关系与合伙关系一并

调解， 则能一揽子解决所有纠纷。

于是， 法官尝试从三方面对案件进行化

解：

庭前有效沟通解纷意向， 确认调解意愿

及初步方案

庭前的电话沟通， 不仅能了解双方当事

人是否具有调解意愿， 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双

方此前是否曾进行协商、 有无初步调解方案

以及双方意向方案的差距在哪里， 以便后续

审理有的放矢， 使得双方当事人对于调解工

作内心有预期、 利弊有衡量。 本案中， 双方

当事人均聘请代理律师， 对于诉讼风险、 诉

讼成本等具有较高的分析判断能力， 经过电

话沟通， 双方均具有一揽子解决所有争议的

调解意向， 仅对调解方案存在差距。 但在双方

代理律师的远程调解过程中， 因双方尚存顾

虑， 调解一时陷入停滞。 审视本案情况， 法官

意识到， 如双方整体纠纷可因调解而一并解

决， 可以减轻双方诉累、 促进案结事了， 而当

事人本人作为亲历者对过往事实最为知晓、 对

利益权衡也最为明了， 为了推进调解、 理清争

议， 法官要求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到法院参加

审理。

庭中适时公开临时心证， 释明法律关系及

诉讼风险

除案涉款项外， 双方当事人之间尚存在合

伙协议， 而 Andrew 主张案涉款项应纳入合伙

关系一并结算， 因此本案争议不同于一般的民

事纠纷， 双方对于其自身整体利益的权衡具有

更强的认知。 审理中， 针对 Andrew 提出的因

存在合伙收益未分配， 因此不应支付案涉款项

的主张， 法官对该抗辩成立所应具备的条件进

行了释明， 据此公开了临时心证， 结合本案案

情， 引导双方就其整体争议进行一揽子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 法官对 Andrew 的上诉请求、

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后续的诉讼风险及诉讼成

本负担等进行了分析。 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了

由 Andrew 给付李先生 7 万元并达成总结算的

意向。

当庭精准协商调解条款， 确保协议履行及

纠纷终结

经过调解， 双方对应给付总金额达成一致

后， Andrew主张因经济困难需分三期付款，李

先生虽同意分期支付， 但表达了对 Andrew 履

行能力的担忧。针对双方的担心，法官及时建议

引入违约金条款， 双方可以约定如 Andrew 未

按期足额支付任何一期约定的款项， 则剩余款

项加速到期且还需承担 4万元违约金。最终，以

一揽子结算、分期履行、附条件的违约责任为核

心， 双方就其纠纷达成最终调解协议， 通过当

庭调解， 实现了纠纷的终局解决。

法官心语 >>>

目前， Andrew 已经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

按期足额支付了前两期款项。 调解是实质性化

解纠纷的最佳途径之一， 就本案处理而言， 调

解付出的精力要远大于直接判决， 但通过调解

可以有效推动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有效避免“一案结而多案生”， 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

□法治报记者 王睿卿 法治报通讯员 王晓梅

外籍篮球教练在沪与他人合伙经营一家篮球培训俱乐部。 起初， 双方合作

愉快， 合伙人还为该外籍教练垫付了部分日常生活开销， 而教练也没有急着向

合伙人要求分配收益。 然而， 当俱乐部经营不善对外转让之后， 双方因此前经

济往来产生纠纷……

这是今年 4 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实践中， 当事人之间因不同法律关系可能产生数种债权债务关系， 彼此交织，

这类案件屡有发生。 如果尚不能达到债务抵销的条件， 当事人可能需要数起案

件才能厘清纷争， 这种情况是否还有更优解决方案？


